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协议书（样表）

工程名称：××××人防工程

工程地点：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142号

维护单位：黄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签订日期：2016年 10月 20日

湖北省黄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行政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甲方）

维护管理部门：XX房地产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盖章

乙方所建设（管理）的 XXXXX 工程，属战备设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

（[2001]国人防办第 210 号）、《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办法》、《湖北省人民防空防空工程保护暂行规定》（第

１１５号令）、《黄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细

则》等有关规定，为加强人防工程日常管理，保障人防工程战备

效益、社会效益等各方权益，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 ××××人防工程

工程地址 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425号

工程类别 人防地下室 防护等级 6级

结构形式 框剪 防化等级 丙级

地面层次 32层 总建筑面积 19000㎡

地下层次 －1屋 人 防 工 程

建 筑 面 积
1000㎡

人防

工程

有效

面积

平时 800㎡ 人防

工程

使用

面积

平时 800㎡

战时 800㎡ 战时 800㎡

平时用途 车库 战时用途 人员掩蔽

防护设备已

安装情况

已安装

防护设备未

安装情况

无

第二条 双方职责

一、甲方职责

１、依法监督检查乙方是否按人防工程的设计功能使用，制

止随意改变工程用途、降低防护能力、影响防空效能、损毁工程

的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处罚；

２、协助乙方搞好工程的开发利用，并根据有关规定提供政



策支持；

３、督促乙方对防空工程的防护设备、设施定期进行保养，

确保工程的安全使用；

４、对乙方长期闲置工程、管理不善、不定期保养防护设备

设施、拒不接受甲方监督和管理的行为，甲方将依照有关规定对

该工程制定调剂使用方案。

二、 乙方职责

１、乙方必须按设计的功能进行开发利用，如需变更使用功

能，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变更使用；

２、积极开发利用工程，遵守和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合法经营，承担使用中的经济、法律责任；

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负责工程日常维护和管理，按人防

工程维护保养的规定定期保养。保持工程的结构和设备设施完

好，使工程处于良好状态；

４、有职能部门及专业人员负责管理工程，并报甲方备案，

接受甲方对维护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产权属国家所有，乙方只有经营

使用权。人民防空工程保证战时使用效能的前提下，积极组织开

发利用。平时使用的收益归乙方所有，但需到甲方办理登记手续。

战时必须服从防空需要，乙方按平战转换要求恢复其工程的战时

防护功能，由甲方统一调配使用。

第四条 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经营权，如乙方放弃或需转让



经营、收益权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并配合甲方与新业主签订《人

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协议书》后，才能办理变更、转让手续，工

程档案资料等同时移交。否则甲方将依法追究乙方的责任。

第五条 乙方在平时使用中，要指定专职（兼职）人员按

照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工作制度（即：岗位责任制、定期检查

和维修保养制度、消防管理制度、维修保养档案制度）负责维护

管理工程。维护经费由乙方按规定列支。接受甲方和审计部门的

监督检查。

第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

规范进行，必须达到下列标准：

（一）工程结构完好，防护墙体无开孔洞的行为；

（二）工程内部整洁、无渗漏水、空气和饮用水符合国家有关

卫生标准；

（三）防护密闭门等开闭灵活，人防设备设施使用性能良好；

（四）通风、给排水、供电、通信、消防系统运行正常；

（五）金属部件无锈蚀；木质部分无腐烂损坏；

（六）进出口道路畅通，孔口伪装及地面附属设施完好；

（七）防火、防汛设施安全可靠。

第七条 乙方未按规定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管理或者维护

管理不善，危害人防工程安全使用和防护效能的，由甲方依法对

乙方进行处罚；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八条 双方均有保密的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把工程资



料及文件擅自复制给第三方。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

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条 协议生效及其他

1、工程的消防系统由消防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2、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

方各执壹份；

3、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乙方：黄石××房地产公司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张三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李四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3507230000

工程维护负责人：李四

联系电话：13507231111


